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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黄  昱 

发电单位 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签批盖章  温惠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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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
 

 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人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党工委党

群工作部： 

为做好2020年度全省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工作，根据原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人社厅、省医改办《关于印发福建

省基层医疗卫生计生机构人员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闽卫人„2015‟12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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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、区）二级及以下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（含乡镇卫生院、

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），从事医疗、卫生专业技术工作且未达到国家法

定退休年龄、在岗的医疗卫生专技人员。 

各申报机构应在核定的岗位结构内按不超过 1:1 的比例进行申

报，没有上一级空缺岗位的不得申报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机构应提交的材料 

1．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职改办出具的《委托评审函》一

式一份。 

2. 《2020 年度申报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花

名册（基层系列）》一式二份（用 EXCEL 制表，电子版发至

fjwsrc@163.com）。 

3. 《基层单位岗位职数使用审核表》一式一份。 

4.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一式一份。 

（二）申报对象应提交的材料 

1. 《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一式三份。 

2. 《申报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情况表

(基层系列）》一式四十份。 

3.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实践技能考试成绩单一式一份。 

4. 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各一式一份。 

5. 申报正、副主任医（护）师（含中医、中西医结合）的，须

提交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或护士执业证书各一式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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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批文（或任职资格证书）及聘

任文件（或聘任证书）各一式一份。 

7. 《任期内工作日和工作量证明》一式一份。 

8. 任期内各年度《卫生技术人员年度业务考核登记表》《医疗机

构医务人员医德考评登记表》各一式一份。 

9. 《基层申报人员提交专题报告简明情况表》一式八份，每份

须附 5 篇病案或专题报告材料。 

所有申报晋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，均应参加业务面试。

请从任期内各年度病案或专题报告中选出 5 篇能代表个人业务工作

情况及工作能力水平的病案或专题报告参加面试。提交的病案和专

题报告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署名确认。病案或专题报告的具体要求

详见附件 7。 

10. 任期内各年度接受继续医学教育的凭证各一式一份。 

统一使用《福建省继续教育证书（医药类）》，由省、设区市、

县继续医学教育领导小组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人员按学分要求

审核验证。 

11. 基层医疗机构申报医（药、护、技）专业技术的，须提交《福

建省农村卫生技术人员进修学习登记表》各一式一份。 

12. 属于住院医师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象的，须提交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各一式一份。 

13. 转换卫生专业技术岗位的，须提交在新的卫生专业技术岗位

进修培训 2 年以上的有关证明材料各一式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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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学术论文不做硬性要求，仅作为评审参考条件之一。有发表

学术论文的，可提交任现职以来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或出版学

术专著（含译著）复印件（包括期刊或专著封面、目录、内容提要

及文章正文、封底）各一式一份。 

三、相关事项 

（一）申报对象资格的情况说明 

1. 申报对象包含“县（市、区）主管的非卫生系统医疗卫生机

构”中符合条件的人员。 

2. 申报基层卫生系列正高级任职资格的人员应具备有相应专业

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后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取得副主任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任职资格后，且现仍在基层受

聘本专业工作满 5 年； 

取得基层卫生系列副主任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任职资格后，且

现仍在基层受聘本专业工作满 8 年。 

3. 申报专业的“专业理论水平和业务技术能力”详见《基层高级

卫生专业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一览表》（附件 8）中的划分并提供相

应材料。 

4. 申报基层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，同一年度

不可同时申报评审全省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 

5. 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按相应激

励措施申报职称评审，具体申报及评审条件详见《参与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激励措施评审条件说明》（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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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）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准备的具体要求 

1. 所有申报人员的《申报评审基层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人员的简明情况表》应在本单位张贴公示 7 天以上，单位应注

明推荐意见“以上填报内容经审核属实，并经公示（公示期为××年××

月××日至××日），且未存在违纪违法等延迟申报问题，同意其申报”，

方可申报。 

 

2. 各种申报材料均使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，并加盖有关单位的

公章（除提交面试的专题报告材料）。为简化申报环节，本次申报材

料中除《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、《申报评审

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人员简明情况表》、《基层申报人员提交

专题报告简明情况表》、5 篇病案或专题报告材料、学分材料、论文

等（材料 1、2、9、10、14）需提供纸质材料，其他申报材料通过

“http://220.160.52.169:9010”平台“2020 年度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预报名电子材料报送”通道报送，通过平台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

原件拍照或扫描。 

3. 统一使用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袋封面

（见附件 9），袋面上的专业栏填写必须准确完整。继续教育相关材

料另外装袋（袋面请按附件 10 粘贴）。 

4. 申报人员任职年限和申报工作业绩等所有材料的截止日期为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评审材料报送省卫健委的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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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。 

各级卫健、人社部门和省直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，对

申报条件、申报流程及各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。对

不符合规定的，不予受理。评审材料审核后不符合要求的，经审核

部门反馈并一次性告知，补充报送的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不提交

评审。凡弄虚作假的，按照《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行公开

与监督的暂行办法》（闽职改字„1989‟144 号）规定处理。 

联系人：张  莺  王广军    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26304 

  

附件：1. 2020 年度申报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 

员花名册（基层系列） 

2. 基层单位岗位职数使用审核表 

3. 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

4. 申报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情 

况表（基层系列） 

5. 任期内工作日和工作量证明 

6. 基层申报人员提交专题报告简明情况表 

7. 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面试人员提交的 

病案或专题报告的具体要求 

8. 基层高级卫生专业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一览表 

9. 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袋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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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基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继续教育材料袋封面 

11.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 

激励措施评审条件说明 

 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21 年 6 月 25 日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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